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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新北市產職業聯合總工會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址：24143 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 220-3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2976-5515  傳真：(02)2976-550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林  修  (0932-245433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hsiu89815855@hotmail.com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工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2 月 15 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北產職總雄字第 1110007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別及解密別條件: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︰本會預定於 111年 5月 26 日(星期四)，舉辦「111 年度模範勞工    

      表揚大會」活動，敬請 依【模範勞工選薦規則】提報模範勞工候 

      選人，接受選拔及表揚，請查照轉知。 

說明︰ 

      一、依據本會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      二、新北市產職業聯合總工會「111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」，預 

          定辦理時間為 111 年 5 月 26日(星期四)。 

         三、表揚地點︰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395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大風車海鮮餐廳-會議廳)。電話:(02)-2285-2383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四、模範勞工提報人數請依【模範勞工選薦規則】內繳費人數提 

      名接受選拔及表揚。 

  五、凡 108-110 年曾被選為新北市模範勞工者，無論由何單位選 

      出，均不得參加本項模範勞工之選拔，如經發現即予取消， 

      且不予遞補所缺名額。但不同層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六、選拔表及報名表請於 4 月 15日前寄本會辦理，以利行政事務 

執行。 

         七、活動相關表單及選薦規則請逕至本會首頁/最新消息區， 

網址：http://www.ntctu.org.tw下載。 

  八、經選拔小組審核通過後，將另行文通知接受表揚。 
  

    正本︰各會員工會 

   副本︰本會存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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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產職業聯合總工會 
一一一年度「表揚模範勞工大會」活動模範勞工選薦規則 

壹、為鼓勵本市勞工堅守崗位，盡忠職守努力經濟發展社會建設，特訂定模範勞工選拔

要點，以資鼓勵。 

貳、凡新北市民實際從事各業之勞工，參加本會所屬會員工會為基層會員，且依規定繳

納會費，並符合下列規定，經所屬工會理事長推薦者，得選拔為本會模範勞工。 

一、 基本條件： 

        於一一 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實際從事本業工作滿三年以上，並參加所推薦

之工會入會三年以上，敦品勵行敬業樂群，足為楷模者。 

二、 一般條件： 

（一） 在本業工作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，有具體事實，足資認定者。 

（二） 堅守工作崗位，犧牲奉獻，工作成績特別優良，經考核獎勵有案者。  

（三） 辦理勞工服務事項，成績卓著者。 

（四） 參加社會服務工作，提昇工會形象，績效卓著，獲獎勵有案者。 

（五） 促進工會人際關係，裨益工會業務會務推動，有具體佐證事蹟，足資認

定者。 

      以上各項必須詳舉事證，並以最近三年發生者為限，惟於本業工作上有發

明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 凡 108-110 年曾被選為新北市模範勞工者，無論由何單位選出，均不得參加本項

模範勞工之選拔，如經發現即予取消且不予遞補所缺名額。但不同層級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四、 凡最近三年（自一０八年元月一日至一一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）內曾受刑罰

判決確定（包括緩刑、罰金、拘役）或目前因案起訴者，不得參加選拔，如經發

現即予取消且不予遞補所缺名額。若係於表揚後始發現上開情事者，得逕予註銷

其模範勞工資格。 

    另超過三年以上犯有嚴重不良犯罪紀錄者（殺人、重傷害、或有素行累犯紀錄 

    者），仍不得當選。  

參、模範勞工，依下列原則選拔： 

一、 直接從事勞動之勞工優先；各基層工會以繳費人數，滿 200 人以上者推薦 1 

     名 (產、企業基層工會未滿 200 人者推薦 1 人)、滿 1000 人推薦 2 名、滿 2000

人推薦 3 名、滿 3000 人以上者推薦 4 名。 

二、 所屬單位女性勞工佔多數者，應儘量顧及女性勞工優先推薦名額。 

肆、選拔作業以本會所屬會員工會為推薦單位，由本會常務理事會組成選拔小組，依據

前列各條規定慎重選拔。 

伍、本計畫經常務理事會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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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頁 共三頁 

 

新北市產職業聯合總工會 

 一一一年模範勞工選拔表 

附記：一、推薦工會意見欄請填註意見並加蓋工會印信，推薦多人請自行影印本表使

用。 

二、除選拔表應貼近照一張外，另請浮貼一張製作當選證書使用。 

三、選拔表請於 111 年 4 月 15 日前郵寄本會或傳真 02-29765502 或 e-mail：

ntctu.n900728@msa.hinet.net。 

四、郵寄地址：24143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 220-3 號 1樓  本會會務組 收。  

推薦單位 

工會名稱 

 

二吋正面 

半身照片 

(另一張請浮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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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範勞工審查小組意見 查      核      欄 推  薦  工  會  意  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
